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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
财务内部牵制制度》的通知

各系部、各部门：
《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财务内部牵制制度》已经学院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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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
财务内部牵制制度

为了加强财务管理，使财务岗位之间能形成相互监督、相互制约的机制，避免舞弊现象的发生，更好的保护学校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会计基础工作规范》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条 内部牵制制度的原则
内部牵制制度是指凡涉及款项和财物收付、结算及登记的任何一项工作，必须由两人以上分工办理，以起到相互制约，相互监督和相互核对作用的一种工作制度。其原则为机构分离、职务分离、钱账分离、账物分离。
第二条 组织分工 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会计法》对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的有关规定，结合电子学院实际工作需要进行分工，设置出纳、记账会计、复核会计、资产管理员。
第三条 出纳岗位的职责和限制
出纳人员负责现金和有价证券的经管，不得兼任稽核、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、支出、费用、债权、债务账簿的登记工作。
第四条 其他有关岗位的职责和权限
（一）会计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资产管理员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，并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。
（二）经济业务事项、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资产管理员、会计的职责权限应当明确。做到职权明确，程序规范，责任清楚，避免因职责不清相互扯皮、推诿，甚至越权行事，造成管理失控。
（三）会计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资产管理员要实行职务分离。
（四）会计与经济业务事项和会计事项的审批人员、经办人员、资产管理员应当相互制约。
第五条 内部牵制制度方法
（一）对发票、收据数量的控制
1. 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和往来款收据由财务审计处统一领取，并登记票据台账。其他来源的票据或收据一律不准使用。
2. 签发票据（收据）和收款的职能分离。
3. 控制已使用票据、收据的入账情况。每月月底将入账票据、收据与存根核对一次，并填制票据销号单；对作废的票据、收据应将其全部联数附在存根上。
（二）银行预留印鉴实行分别管理，不得由同一人保管。
（三）出纳员与制单、稽核、记账人员职责分离。出纳员不得兼任制单、稽核、记账等工作（只能记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）。
（四）对财产、物资验收与领用的内部控制
1. 财产物资的入库单（验收单）一式三联。其中一联送交财务审计处，作为付款和进行账务核算的依据。
2. 对于比较贵重的财产物资，设专人保管，以防止错乱和丢失。
3. 各项财产、物资发出时，填制的原始凭证，一式三联，其中一联交财务审计处作为账务核算的依据。
第六条 回避制度
单位任用财务会计人员实行回避制度。领导成员的亲属不得担任财务会计机构负责人、会计主管和财务会计机构工作人员。财务会计机构负责人、会计主管的亲属不得在财务会计机构中工作。需要回避的亲属为：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配偶血亲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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